臺北市立啟明學校104學年度教育部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方案提案單
	編號
	一
	提案單位
	教務處
	提案人
	教學組

	案
由
	本校104學年度是否申請續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提請討論。

	說明
	1、 依據「教育部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辦法，各校申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需通過校務會議或課程發展委員會決議。
2、 本校自102學年度起即採逐年期之方式申請辦理「教師專業展評鑑」，103學年度參與人數截至104年1月止，共計16人，104學年度預定辦理方式為：逐年期續辦。
3、 本校每學期邀請訪視輔導委員蒞校指導，教育部補助之經費除支付訪視輔導費，亦用於協助學校推動教師專業發展之其他需求。
4、 又臺北市教學輔導教師方案之推薦儲訓教師，應先具有教育部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初階證書，併請參考，本校104學年度預定推薦參加初階研習_12_人，進階研習_8_人，教學輔導教師_0_人。
5、 104學年度本校是否申請續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提請討論。

	辦法
	教育部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計畫

	決議
	投票表決結果：
通過    票，不通過    票，無意見   票


提案人：　　  　　單位主管：　　  　　　校長：


臺北市立啟明學校104學年度教育部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方案提案單
	編號
	二
	提案單位
	教務處
	提案人
	教學組

	案
由
	提請通過本校「推選104學年度教專推動小組名單」

	說明
	依「教育部補助辦理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要點修正規定」中針對評鑑推動小組之成員，應包括校長、承辦主任、教師會代表、家長會代表、教師或行政代表等；其人數及選出方式由校務會議或課程發展委員會決定，列入學校申請實施計畫，並由校長擔任召集人，承辦主任為執行秘書。

	辦法
	「教育部補助辦理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要點修正規定」

	決議
	投票表決結果：
通過    票，不通過    票，無意見   票


提案人：　　  　　單位主管：　　  　　　校長：







臺北市立啟明學校104學年度辦理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計畫(草案)
中華民國104年2月16日初訂                      
提交本校104年2月24日103學年度第二學期期初校務會議討論
壹、依據
一、中華民國102年1月1日台研字第101023534613號令辦理。
二、臺北市政府103年2月11日北市教綜字第10331485801號函。
三、104年2月24日本校103學年第2學期校務會議決議。
貳、目的
一、持續教師精進教學品質，增進教學效能，提升學生學習成就與表現。
二、發展教師專業成長機制，促進校內專業對話與溝通，增進教學效能。
三、發現教師教學表現成就，激勵教師工作士氣。
四、發展本校領域教學評鑑模式與規準，建構精進教師教學的配套機制。
[bookmark: _GoBack]五、形塑校園教學專業文化，提升教師教學專業及實務分享氛圍。

參、參與計畫類別：逐年期繼續辦理組(一年期)。
肆、實施時間：自104年7月1日起至105年6月30日止。
伍、評鑑層面：依據教育部申辦計畫，以「課程設計與教學」、「班級經營與輔導」為辦理層面。

陸、參與人員：本校教師計55人，參與本計畫者共12人，參與人員詳如附件一。

柒、實施內容：
  一、期程設計      
	年度
內容
	104學年度

	實施層面
	1. 課程設計與教學
1. 班級經營與輔導

	評鑑方式
	1. 教師自評
1. 正式評鑑：含教學觀察
1. 非正式評鑑：以教學觀察為主，作為校本規準調整之重要參考依據

	參與人員
	1. 正式評鑑：全體參與教師
1. 非正式評鑑：全體參與教師

	備註
	


  二、內容規劃：
      1.104年7月推動小組開始運作，相關人員參加各項人才培訓。
      2.104年8月底前辦理校內實施流程說明會。
      3.104年9月-12月進行校本評鑑規準及指標之討論，同時進行非正式評鑑作為規準討論
        及調整之依據。
      4.105年1月製作及發放評鑑手冊(含評鑑規準及工具) 。
      5.105年2月底排定評鑑人員與受評者。
      6.105年2月至3月前進行課室觀察及自評。
      7.105年4月15日前受評者提交自評與評鑑者。
      8.105年4月20日前提交評鑑結果(含綜合報告及專業成長計劃)予承辦主任，承辦主任於
        4月30日前彙整評鑑文件提交推動小組。
      9.105年5月15日前發放評鑑結果通知。
      10.105年6月10日前完成辦理本案綜合報告。

  三、實施期程甘梯圖實施日期

	實施內容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104學年度
	推動小組開始運作
	
	
	
	
	
	
	
	
	
	
	
	

	
	辦理評鑑說明會
	
	
	
	
	
	
	
	
	
	
	
	

	
	校本評鑑規準及指標討論
	
	
	
	
	
	
	
	
	
	
	
	

	
	製作及發放評鑑手冊
	
	
	
	
	
	
	
	
	
	
	
	

	
	排定評鑑人員與受評者
	
	
	
	
	
	
	
	
	
	
	
	

	
	進行課室觀察及自評
	
	
	
	
	
	
	
	
	
	
	
	

	
	提交評鑑文件
	
	
	
	
	
	
	
	
	
	
	
	

	
	發放評鑑結果通知
	
	
	
	
	
	
	
	
	
	
	
	

	
	完成本案綜合報告
	
	
	
	
	
	
	
	
	
	
	
	



玖、推動小組組織與任務：
  一、推動小組組織架構：
  （一）召集人：校長。
  （二）執行秘書：教務主任。
  （三）教師代表2人：由教師會中推選產生。
  （四）家長會代表1人。
   (五) 其他代表2人。
  （六）各項代表於辦理本案期間，如遇離職，則於次學年初改選之。
  二、推動小組任務：
  （一）推動本校進行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
  （二）依據實施進程，定期召開相關工作會議。
  （三）規畫、薦送評鑑人才培訓及任務委派。
  （四）協調安排評鑑人員、教學輔導教師服務委派。
  （五）解決實施評鑑過程中產生的各項問題。

拾、經費來源：依教育部年度實施計畫之核補項目，由教育部專款補助，並依本校實際需求逐年
    核實申請。

拾壹、預期效益
一、將能完整實施「教師專業評鑑」與「教師專業發展」結合之專業成長循環機制。
二、參與本計畫之教師將能透過本計畫不斷省思與檢討改進，成為掌握有效教學能力的專業教    師。
三、將能為參與本計畫之教師協助其積極建構、參與相關教學社群，提昇教師教學合作能力，藉以影響學生成為合作學習者，積極參與各項學習活動。
四、將能協助參與本計畫之教師了解自身的教學現況與問題，提供教師必要的支援，促進教師專業成長與自我實現，以提昇學校教育品質。
五、將能提供教育主管機關辦理本計畫之成效與資訊，並能作為日後實施相關制度與政策之參    考。
拾貳、本計畫經本校推動小組通過，報請縣(市)政府主管教育機關初審，並由教育部審查通過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提案 3 / 5

